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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世宏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世房估字[2017]第 2113 号 
                                                                         

致委托鉴定估价人函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对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定安县定

城镇美杈坡社区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 栋 301、701、801、1001、

1101、1103、1104、1106 A2 栋 1101、1103、1104、1106、第三层 305

房西栋、306 房西栋共计 14 套房地产（建筑面积 1741.91 ㎡）的市场价

值进行了鉴定估价。受理委托后，鉴定估价人员本着独立、客观、公平、

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估价方法，对上述估价对象进行了现场查勘核

对，并做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征询。在此基础上，遵循房地产估价的有

关规范，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对委估房地产进行了估价测算。 

现已鉴定终结。鉴定估价基本内容及鉴定结果如下： 

估价对象：定安县定城镇美杈坡社区见龙大道635号得发豪苑A1栋

301、701、801、1001、1101、1103、1104、1106 A2栋1101、1103、1104、

1106、第三层305房西栋、306房西栋共计14套房地产 

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办理案件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7年12月18日 

鉴定价值定义：本报告价值是建立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的基础上，为估

价对象房地产于价值时点，按法定用途使用下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鉴定结果：鉴定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

程序和技术标准，进行了专业分析、测算和判断，确定在价值时点 2017

年 12 月 18 日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为 RMB11,814,043 元，大写人民币壹

仟壹佰捌拾壹万肆仟零肆拾叁元整，平均单价 6,782 元/㎡。具体明细如

下表： 



                                                                               

 

                 14 套房产评估明细表 

序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单价（元/㎡） 总价（元） 

1 A1 栋 301 98.26 6,640  652,446  

2 A1 栋 701 98.26 6,840  672,098  

3 A1 栋 801 98.26 6,689  657,261  

4 A1 栋 1001 98.26 6,990  686,837  

5 A1 栋 1101 189.9 6,839  1,298,726  

6 A1 栋 1103 120.21 6,973  838,224  

7 A1 栋 1104 120.21 6,973  838,224  

8 A1 栋 1106 157.61 6,839  1,077,895  

9 A2 栋 1101 190.34 6,839  1,301,735  

10 A2 栋 1103 120.48 6,973  840,107  

11 A2 栋 1104 120.48 6,973  840,107  

12 A2 栋 1006 66.12 6,789  448,889  

13 305 房西栋 131.76 6,305  830,747  

14 306 房西栋 131.76 6,305  830,747  

合计   1741.91 6,782  11,814,043  

鉴定的结果及有关说明，请见后附的《鉴定估价结果报告》。 

鉴定的分析计算过程和有关技术依据请查阅《鉴定估价技术报告》。 

随函附送世房估字[2017]第2113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六

份。 

特此致函 

海南世宏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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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报告-附件                                                      

海南世宏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鉴定估价人声明 
 

对本报告我们特作如下郑重声明： 

1、本人同意鉴定单位的指派，担任本案房地产鉴定的估价鉴定人，

本人具有相关的执业资格，具有完成该项鉴定的专业知识。本人

保证在鉴定工作中，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专业技术规范，

遵守职业道德，客观、公平、公正、廉洁地进行鉴定工作。 

    2、本人与本鉴定中的估价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人没有

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 

  3、本人已对本鉴定中的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进行了现场查勘核实。 

    4、本人在本鉴定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5、本房地产鉴定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

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鉴定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

和限制条件的限制，以及鉴定估价人员客观能力的影响。 

    6、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2015）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进

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鉴定估价报告。 

  7、没有人对本鉴定估价报告提供过重要专业帮助。 

8、未经鉴定人许可，本报告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除鉴

定估价人签署本报告正本外，其他所载相同内容，鉴定人不负任何责任。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1、本次鉴定估价范围为定安县定城镇美杈坡社区见龙大道635号得

发豪苑A1栋301、701、801、1001、1101、1103、1104、1106 A2栋1101、

1103、1104、1106、第三层305房西栋、306房西栋共计14套房地产市场价

值鉴定，本报告假设其产权合法且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买卖双方

各自承担房产交易税费。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权

属、面积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假定它们是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

重大因素给予了必要关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但无相应

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假定房屋结构等是安全的。 

4、本估价报告所涉及的有关法律证明文件及委估房地产的权属状况

等均以委托鉴定估价人提供资料为准。鉴定估价人不对估价对象的法律权

属提供担保。 

5、依据估价目的及委托人提供现有资料，估价人员不考虑该土地尚

可使用年限长于或短于该房屋建筑物耐用年限对该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不

考虑原有租约、抵押权设立等对该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不考虑补交地价款、

拖欠税费及物业管理费对该房地产价值的影响。在这里，估价机构和估价

人员特别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特别提醒竞买人在支付竞买价款后，可能

还要额外支付上述费用，为此竞买人在竞买前，需要协商解决后竞买。 

6、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或实质性改变。 

7、交易双方都具有完全市场信息，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

且有合理的时间达成交易。 

8、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附加出价。 

9、报告有效期内房地产、建筑市场价格没有太大的波动。 

10、报告有效期内政府有关税率、利率政策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

发生重大变化。 



                                                   

 

11、估价对象按规划用途持续使用。 

 

二、未定事项假设 

1、本估价报告提供的估价结果是指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包含了其

占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至价值时点止，产权人若因取得估价对象产权

时，尚有未缴费用及税费，则应按照规定缴纳或从估价价值中相应扣减。 

2、委托方提供的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关资料未记载估价

对象房屋的建成年份，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调查咨询确定报告中房屋

建成年份，本次估价房屋建成年份以实际调查为准。 

三、背离事实假设 

本次对估价对象的价值进行评估，不考虑被抵押、查封等因素的影

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无。 

五、依据不足假设 

无。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仅供人民法院办理案件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不得

用于其他用途；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特别提醒竞买人在竞买时，务必对待

估对象进行现场查看，了解相关情况、费用后竞买。 

2、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房地产估价规范，对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鉴定估价人的责任；

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

估价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鉴定估价人执行估价业务，应当

对估价结论的合理性承担责任，但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3、本估价报告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

变化、市场结构转变、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

影响，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以及特殊交易

方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当以上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

素发生较大变化时，应及时根据市场状况进行重新估价。 

4、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许可，本报告不得向估

价鉴定委托人、产权人和估价报告审查人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或进行技术交流等。任何违规使

用房地产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造成的损失及后果等法律责任，房地产估价

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概不负责。 

5、本报告附件是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本报告时请仔细阅读附

件。报告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名盖章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且作为一个

整体使用时有效，复印件无效。本报告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

部分内容而导致的有关纠纷和损失，本估价机构和估价师不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6、本报告鉴定估价结论为价值时点的客观价格，《司法鉴定委托书》

对价值时点有约定的按约定，无约定的以现场查勘日为价值时点。本报

告有效期自估价报告出具日期起壹年。随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变化本鉴

定估价结果应做相应的调整，甚至重新鉴定。 

 

 

 
 
 



                                                   

 

房地产鉴定估价结果报告 
     

一、委托鉴定估价人 

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受理鉴定估价人 

名称：海南世宏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和平大道 20 号鹏晖国际大厦 6A 号  

注册号：91460000735827471K 

法定代表人：林文山  

资格等级：贰级  

房地产估价资格证书号：【2016】琼建审房估证字第 2005 号 

三、案情摘要 

1、案由：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与被执行人陈

建华、林月梅、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被执行人：陈建华、林月梅、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 

3、主要案情 

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与被执行人陈建华、林

月梅、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需对涉案标的

定安县定城镇美杈坡社区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 栋 301、701、801、

1001、1101、1103、1104、1106 A2 栋 1101、1103、1104、1106、第三

层 305 房西栋、306 房西栋共计 14 套房地产的市场价值鉴定估价。 

4、鉴定估价过程 

2017 年 12 月 18 日，接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的委托，鉴定估价

单位海南世宏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指定谢朝辉（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王志（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担任本案鉴定估价人。 



                                                   

 

2017 年 12 月 18 日，由法院承办人主持，鉴定估价人对估价对象进

行了现场查勘。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8 年 01 月 11 日，估价人员在现场查勘的基

础上，对委托估价对象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根据委托估价目的及委

托鉴定估价人提供的有关资料，估价人员依据房地产估价的有关原则和

规定，按照房地产估价程序和估价方法，对估价范围内的房地产进行鉴

定估价。 

四、估价对象概况 

1. 估价对象坐落、范围、用途、建成年代及规模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定安县定城镇美杈坡社区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

栋 301、701、801、1001、1101、1103、1104、1106 A2 栋 1101、1103、

1104、1106、第三层 305 房西栋、306 房西栋共计 14 套房地产。估价对

象东面临见龙北一街，南面临见龙大道，西面为海南省交通技工学校，

北面为新福地雅居。证载建筑面积共计 1741.91 平方米。第三层 305 房

西栋、306 房西栋约于 2009 年建成。其他约于 2012 年建成，钢混结构，

设计用途为住宅。经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估价对象占用土地终止日

期为 2063 年 12 月 30 日。 

2、估价对象的权益状况 

 （1）、房屋产权状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 14 份《房屋所有权证》，房屋登记，房屋所有权人

为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座落为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美杈坡社区见龙

大道 635 号。详细如下表 

待估对象 14 房产明细表 

序号 房号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 

规划

用途 

1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301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801 号 98.26 住宅 

2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701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798 号 98.26 住宅 

3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801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800 号 98.26 住宅 

4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1001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799 号 98.26 住宅 

5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1101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793 号 189.9 住宅 

6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1103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794 号 120.21 住宅 



                                                   

 

7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1104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795 号 120.21 住宅 

8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1栋 1106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792 号 157.61 住宅 

9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2栋 1101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807 号 190.34 住宅 

10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2栋 1103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805 号 120.48 住宅 

11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2栋 1104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804 号 120.48 住宅 

12 见龙大道 635 号得发豪苑 A2栋 1006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8808 号 66.12 住宅 

13 得发豪苑第三层 305 房西栋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5827 号 131.76 住宅 

14 得发豪苑第三层 306 房西栋 房权证定城镇字第 0005831 号 131.76 住宅 

合计     1741.91   

（2）、土地使用权状况 

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土地分摊信息。经估价人员向不动产登记部

门查询，估价对象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人为海南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终止日期为 2063 年 12 月 30 日。 

3、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1)占地实物状况 

包括土地面积、土地形状、地形、地势、土壤、地基、土地条件（土

地开发程度）等。根据估价人员查勘，估价对象所在土地形状较规则，

所在区域实际基础设施开发程度达到 “五通一平”（即通路、通电、通

讯、上水通、下水通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无异常地质现象，无特殊

城市规划限制条件。 

(2)建筑物状况 
结构形式 钢混 建筑类型 塔楼 

外立面装饰 刷外墙防水涂料 建筑年代 305、306 房约于 2009 年 
其他 2012 年建成 

楼梯 305、306 房为楼梯房，其他为电梯房（每层 1 电梯 7 户） 
通讯系统 电话线、有线电视、宽带线可以驳接入户。 水电气计量系统 抄表式 

所在楼层 如房产清单 户型 如平面图 
朝向 如平面图 通风采光情况 一般 
用途 住宅 使用情况 正常（部分毛坯）  

维护保养及成新状况 正常维护 临街状况 南面临见龙大道 
环境景观 小区园林景观 

室   内   建   筑   装   修  

内墙 301、305、306 刷涂料、毛坯 

楼地面 301、305、306 铺瓷砖、毛坯 

天棚 301、305、306 刷涂料、毛坯 

门窗 户门为钢门，毛坯房预留门洞，铝合金框玻璃窗 

水电 301、305、306 房水电安装到位，其他预留水电管线 

平面布局 11 层为跃层式套间房，其他套间房 

 



                                                   

 

4、区域状况 

估价对象区位状况描述 

小区交通组织方式 人车分流 小区封闭性 封闭 

小区物业管理状况 较好 小区景观及绿化 园林绿化景观 

小区临近交通最高道路级别 主干道 小区车位状况 设有地上停车位 

区域商业繁华度 距商业中心距离约 1.5 千米，商业繁华度一般 

交通便捷度 
小区南面临见龙大道。道路通达度较高。有 1 路和 2 路公交站点经过，公交便

捷度高。 

自然景观、人文环境质量 估价对象人流较量较大，环境质量较好。 

居住社区成熟度 附近有春阳·江城国际，牧屿云天，新福地雅居等，作为住宅环境较好。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基础设施达到 “五通”（ 即通路、通电、通讯、上水通、下水通）。 

公建设施配套情况 
周边有定安县政府，海南省交通技工学校、定仙饭店、天安百货塔岭店、农贸

市场等公共公用配套，公共公用配套设施相对齐全，生活便利。 

环境污染及社会治安状况 无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三废”及明显噪音污染，社会治安环境良好。 

未来发展潜力 周边开发程度较高，人口密集度较大，各类商服设施较齐全，发展潜力良好。 

五、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办理案件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六、价值时点  

在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本次估价以现场查勘日 2017 年 12 月 18

日作为价值时点。 

七、价值类型 

本报告价值是建立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的基础上，为估价对象房地

产于价值时点，按法定用途使用下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八、估价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 年 03 月 16 日通过，自 2007 年 10 月 01 日

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07 年 08月 30 日通

过，自 2007 年 08 月 30 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4年 8月 28日通过，自2004

年 08 月 28 日起施行 

（4）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文件等。 

2、估价技术资料及规范：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3、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 

（1）、《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书》（2017）龙鉴委

字第 202 号； 

（2）、14 份《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4、估价人员现场查勘及调查所收集的资料 

（1）、估价对象现场查勘记录、现场相片； 

（2）、定安县房地产出租、交易资料。 

九、估价原则 

在本次估价过程中，我们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及估价对象的具体情

况，主要遵循以下房地产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要求估价机构和

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价

值。 



                                                   

 

2、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

或价格的原则。 

3、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

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4、替代原则：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

下的正常价格。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

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十、估价方法 

1.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

语标准》（GB/T 50899-2013），结合估价对象的特点、估价目的、估价对

象所在地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估价人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本评估项

目的特点及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委托方提供的以及评估人员所

掌握的资料，在实地勘查、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决定采用比较法和收益

法进行评估，理由如下： 

(1)比较法：作为住宅楼在区域内其类似的交易实例较多，可采用比

较法进行评估。 

(2)收益法：估价对象所在地房地产租赁市场活跃，估价对象为收益

型物业，与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类似的租赁实例较多，租金较易获得，故

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成本法：房地产价值是取决于它的效用，并非是它所花的成本，

开发建设成本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增加它的价值，尤其是房地产实际开发

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带来高的房地产价格；反之亦然。故不宜采用成本

法进行评估。 

(4)假设开发法：估价对象作为住宅使用，再开发建设不经济，故不

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据此，在其他评估方法不可用或存在较大难度的前提下，结合评估



                                                   

 

目的，最终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进行估价。 

2.估价技术路线 

先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分别测算估价对象的价值，然后根据两种评

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分析两种结果的可靠性、真实性、体现市场性，

结合委估对象房地产市场状况、本次评估目的、估价师经验等因素，采用

一定的方法综合确定委估对象的市场价值。 

 (1)比较法 

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

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格或价值的

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房地产比较价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

整系数×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 

(2)收益法 

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将未来收益转化

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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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收益价值 

      a—净收益 

      r—综合资本化率 

      g—净收益逐年递增的比率 

      n—收益期 

十一、鉴定结论 

鉴定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和技术

标准，经过认真的分析和严密、细致的测算，确定在价值时点 2017 年 12

月 18 日，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为: RMB11,814,043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

壹佰捌拾壹万肆仟零肆拾叁元整，平均单价 6,782 元/㎡。具体明细如下

表： 



                                                   

 

                 14 套房产评估明细表 

序号 房号 建筑面积（㎡） 单价（元/㎡） 总价（元） 

1 A1 栋 301 98.26 6,640  652,446  

2 A1 栋 701 98.26 6,840  672,098  

3 A1 栋 801 98.26 6,689  657,261  

4 A1 栋 1001 98.26 6,990  686,837  

5 A1 栋 1101 189.9 6,839  1,298,726  

6 A1 栋 1103 120.21 6,973  838,224  

7 A1 栋 1104 120.21 6,973  838,224  

8 A1 栋 1106 157.61 6,839  1,077,895  

9 A2 栋 1101 190.34 6,839  1,301,735  

10 A2 栋 1103 120.48 6,973  840,107  

11 A2 栋 1104 120.48 6,973  840,107  

12 A2 栋 1006 66.12 6,789  448,889  

13 305 房西栋 131.76 6,305  830,747  

14 306 房西栋 131.76 6,305  830,747  

合计   1741.91 6,782  11,814,043  

 

十二、鉴定估价人员 

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谢朝辉 4620070004  2018 年 01 月 11 日 

王  志 4620040024  2018 年 01 月 11 日 

十三、实地查勘期 

2017 年 12 月 18 日 

十四、估价作业日期 

 本次估价作业日期自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8 年 01 月 11 日止。 

 

 

 

 

 

 

 

 


